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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3-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
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2013-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已正式

启动。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对 2013-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

目已立项项目（即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）进行结题验收。为做好此项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结题验收范围 

2013、2014、2015、2016 年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（见附件 1）。 

二、验收内容及要求 

1. 根据提交的成果证明材料和立项申报书、建设任务书中的研

究目标、预期研究成果及其体现形式等撰写，对项目研究任务的完成

情况进行鉴定与评价。 

2. 在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预期成果形式（如研究论

文、调研报告、申请专利、开发软件、研制产品等）撰写《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报告》，并附上相关支撑材料和实物等。 

三、材料报送【需提交一式一份（电子稿+打印稿）】 

1.立项申报书、任务书    2.结题验收报告书 

3.专家个人评议表        4.验收项目汇总表 

5.佐证材料清单（电子稿文件要求为 PDF 格式）  

6.专家组评审意见登记表  7.初审自查情况汇总表 

所有电子稿材料打包压缩,并以“学院+项目编号+项目名称”命名

通过 OA 发送，打印稿文件需提交原件且和电子稿务必保持一致，打

印稿资料务必经学院主管领导签字并盖章方为有效。 

四、验收程序 

项目验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： 

1.项目初审验收（2019 年 1 月 8 日-3 月 8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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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组织 5 位专家（校内 3 位，校外 2 位）对已立项的项

目进行初审验收自查工作，并完成初审验收自查意见汇总表。 

2. 项目终审验收（2019 年 3 月 11 日-14 日） 

以学院为单位将所有结题验收项目应提交的全部材料汇总后请

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 17 点前报送教务处 211 办公室赵老师处，教务

处将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审查验收。 

五、几点说明 

1.此次项目验收不论负责人是否为毕业班学生必须在以上规定

时间内完成结项工作，所有材料内容及排版格式均需指导教师审阅方

可提交。 

2.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结题验收已纳入教学单位年

度教学工作绩效考核范围（详见学校《教学单位年度教学工作绩效考

核内容及评分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广航][2010]148）），请各单位按照本通知

的要求，认真落实好本次项目结题验收的有关工作。  

3.属于各教学单位应结题验收项目，由各单位负责及时通知到指

导教师和项目负责人，并由指导教师督查其尽早做好结题相关工作。

对未按时提交项目结题材料单位将影响下一年度项目立项指标分配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    

联系人：赵老师           电话：020-32083636 

附件： 

1.验收项目汇总表              2.结题验收报告书 

3.相关支撑材料清单            4.专家个人评议表 

5.专家组评审意见登记表        6.初审自查情况汇总表 

 

 

教务处 

 2019 年 1 月 3 日 


